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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导

这是一本关于甘肃土人的婚姻的研究。这里所论的土人是

住在西宁河的北面，属于西宁府平番县（即连城旗）。

我们希望继续这书，关于土人的历史、宗教生活、社会及政

治各项的研究能一一出版。关于土人历史的材料，我们是根据

中国的通史、甘肃的地方志和土人中有力团体的家谱，大约有五

百年的历史，关于他们民族学的材料，我们是根据居住在土人中

十年来所有的记录。

这里所论的土人，很可能是突厥（ ）人种的一支，此

外，无疑的，是属于蒙古种。早期的李土司族说是出自沙陀，②

①西宁现属青海，所谓甘肃土人是依旧界的划分。 译者注

卷 页：， 九三八年从 出发的中国使者

（记述旅行这边境时说：甘州是 回纥， ）游牧之所。西宁南百

里的山岭（是土人所居，约有四天路程到甘州）在汉时是一种古代人民（称为

所占据。这 人的后裔种人和沙陀人不同。他们被认为

：这里所提（可能如此）。 ；， ，

到的和 相关的沙陀人是西突厥的一部落，最初住在 之

东，公元八 八年之后移居于甘肃的北部边界，为的是要免受侵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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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）移入该地；西宁在唐代（六二 九 的地方志亦作是

说。后来移入 一三六八年）明该地的，大约在元（一二八

（一三 一六四四年）之际。六八

这两部分人民现在是说一种语言，他们称作蒙兀儿

（ ）。这语言是很古的；有类于十三、十四世纪时的蒙古

语。关于土人 和 ，有一文的语言，

，见于，

附有文法和字典。

我们所说沙陀，现在亦算蒙古人了，这是讨论关于人种及语

言的问题时应当考虑到的。

土人虽属中国，但是由他们自己族里的首领所统治，他们的

自治是由中国所认可的，称作土司。民国初立，反对设置这种自

治的行政区，对土人视作普通的中国人，直接归中国政府管辖。

土人的风俗虽极受它邻居汉人和近亲西藏人的影响，但还

保持着它的原形。它们还可以表示许多古代社会组织和游牧生

活的秘密。

本书中所记述的谈话是由一个当地时常主持婚礼的主仪人

所供给的材料。其实土人们多少都会说些汉语，这可以解释为

什么他们用这种语言，和在婚姻仪式中有许多汉族的俗语。本

书所有关于语言学上的注解大部是由 和

所供给的。蒙兀儿语记音所用符号亦是依照上述的二位教士，

亦就 ），但曾加是 杂志所公用的（

以简化。汉字的记音是用 所采取的罗马记音法。

土人一词是西宁汉人用以称该地方归土司所管辖的说蒙兀

儿话的本地人。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本土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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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则这里所论的人民，不能决定他们以前所住的地方，我们

却想用这不很正确的名词，因为这是地方上公用的，而且是用来

专指这一种人的。所以土人一词是一种民族的名称。这地方上

的西藏人、蒙古人、萨拉人（ ）在西宁住民看来都不是土人。

而且凉州及兰州的地方志都用这名词来指这种人的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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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一般的需要。

男性后嗣的需要。

要了解这书，有两点似乎是需要加以说明的。很明显，若一

个人要批评一张图，他不能在晚上烛光下去看，而是要在白天，

在作者所愿意有的光线下去欣赏；他一定要寻找一正确的地位，

像作者所愿意安放的，来观察，这样才能明白这作品。

来研究土人的婚姻时，东西文化的理解不同，很容易不在正

确的光线下来观察这许多事实。

这些人民的风俗习惯只有在他们现有的和古代的共同理解

和哲学中去寻求解释。他们的哲学不论是好是坏，我们不必在

此加以批评，但是我们可以藉此了解种种所看见的事实。对具

有不同理解的观察者说来，同样的事实有人看了觉得很合理，另

一人看来却是很可笑而很可怕的。

小 引



第 5 页

婚姻一般的需要

在欧洲人中，对于一个没有结婚的人是不觉得奇怪的；他们

在公事房中，在会场上，在宴会里对于独身者的参加并不惊异

的，对于他们的认识，并不因独身而改变的；虽则我们觉得这一

种情形是反常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在宗教原则之外找到充足的理

由的，即使不足以为独身张目，亦足以原谅这辈人。

在土人中这种情形是没有的。每一个土人，除了宗教徒、喇

嘛之外，都是要结婚的，除非身体上有缺陷。

在土人表示客气时就得问诸位令郎是否都已经结了亲；为

了要满足结婚的条约，他们竟有把财产、土地、房屋、牲畜出卖，

忍受很苦的生活；在父母死后，分家产时，已婚的长兄一定要给

未婚的留下一笔结婚费用；父母在临终时，若是儿子都已结了

婚，就觉得十分安慰。他们不惜贫苦也要结婚，所以要想尽方法

来达到这结婚的目的，依我们看来至少也要详细的加以考虑才

是。这一种决断似乎是很不合理的，但是苟其一考他们的理解，

就可以明白土人为了婚姻是什么都可以让步，都可以牺牲的。

婚姻在土人中是一生中的大事，超越其他一切的事。一个

人若不结婚就不算是好人；他们认为一个人应当依着自然规律

生活，这就是说，应当结婚，生孩子。

有一天，作者有一个熟人被请去和村中的长老一同审判一

个不名一文的青年和一个有钱的女子私奔的案子，逃了三年给

人捉了回来，已经生了一个孩子。

那青年跪着，反捆着手，向审判官讨饶，全村都聚着。他说，

因为他太穷，将一生结不起婚，并允应做种种事，以尽丈夫的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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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“。我的确对不起女家的父母，但愿意尽力补报他们。”那女孩

子也讨饶说，“我希望有一个较好的丈夫，但是我自愿屈就嫁这

个青年，如果我不跟他，他就永远不能娶妻了⋯⋯”

经了一度重要的会议，这一对私奔的受了罚，审判官们设法

赔偿这受损的女家，同时肯定这一对男女成为合法的夫妻。

审判官向全村和原告说的理由使我认为十分有意思。他们

说，这青年不守自己一族的风俗，他损害女方的家庭，他的错处

很大。在审判官的发言中，我们听到关于婚姻的需要，和对这种

逃亡的谴责。但结果，因为婚姻的十分重要性，他们饶赦了他。

至于女子方面，他们责备她不服从父母，不敬重他们的权利，但

认可她有勇气给那个青年一个结婚的机会，因为结婚是一种权

利。

我们并不能接受这类理由。作者曾把这意思告诉那位熟

人，他向作者解释说，这是一对爱人常有的历史。他确知一个青

年想结婚比想一切都利害，可是太穷困，不得不和那女 一同孩子

私奔了，这是合乎情理的。至于那女孩子，则认为她很勇敢。他

所讲的理由和审判官是相同的。作者看那位朋友的想法也是这

样的。

解决这事的办法也许东方和西方可以是相同的，就是说，使

他们结成合法的夫妻；但是两方的动机却不一样。

这事实对于作者极有启发。以后作者还要一次次地思考

它。这使作者明了土人一般对于婚姻需要的迫切心理。

男性后嗣的需要

土人还有一种心理就是热烈地希望自己生孩子，尤其是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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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孩子。

在欧洲，一家没有孩子，或只有女孩子，并不足以认为是奇

怪的。在土人中，没有孩子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幸。东方人认真

地坚守着这规律“：

”生个孩子是东方人的梦想。他们可以忍受贫

穷，但是没有孩子是无法自慰的。丈夫或妻子死了倒可以忘得

了，膝下无子会使他们念念不忘。没有孩子的事，他们视作是祖

宗造孽，上天的报应。他们不惜花费去做善事和烧香许愿，想有

一天能生一个男孩子。头生孩子落地后，他们要大大地设筵请

客，全村的人都来参加。土人的妇女最大的幸福就是儿子多；我

们看到土人这种情形，无疑会想到 的罗马妇女介绍自

己儿子给朋友时说“，这是我的宝贝。”乞丐要饭时很少得不到人

家的照顾，因为人家怕他们咒骂他“绝子绝孙”。这是一种普通

骂人的话。乞丐得了东西后就谢着祝他们多子多孙。

这种心理给婚姻的风俗的影响很大。若是一个妻子不生

育，或不生男孩，很自然地要使她丈夫娶二房及三房。所有的土

人，即使是很规矩老实的，若是能力所及，都会这样要求的。他

并不因之失去人家的尊敬，就是最虔诚信教的人，也会这样劝他

娶妾的。若是丈夫娶了妾，而妻子却生了孩子，他们并不觉得讨

厌，因为儿子愈多愈好。

作者常记得和一位土人朋友关于多妻问题的讨论。作者并

不能说动他，他并不明白作者的意思。有儿子的幸福在他们是

一种最高的尊荣，可以和因多妻而引起家庭间的痛苦相抵消的。

异母兄弟教育上的害处，在他们看来不算什么，比了有子孙的幸

福差得太远了。这种心理的来源已经很久远了。土人们是继承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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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他们的祖先，像宗教一般的保存着这种心理，已经有几百年

了。我们不必奇怪，有许多习惯在我们看来是不能接受的，甚至

是可怕的，而在土人看来是很合理而且讲得通的。

以下，我们将叙述这一种人的婚姻风俗，在他们看来婚姻是

必需的，而且由婚姻中要得男性的后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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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书 的 分 章

婚姻是一男一女合法的结合。但是女孩子在土人中是她父

母的财产，谁要娶他们的女儿就得给他们赔偿。

赔偿有两种方式，或是出钱买或是用入籍和服务来换取。

寡妇的再婚，到现在还通行，是出于一种古代抢亲的方式，

可以归在买卖婚姻一类中，因为抢得了寡妇，还得付一笔价钱。

我们将依下列次序，逐一讨论。

买卖式婚姻；

由服务或入籍以获得的婚姻；

变态的婚姻；

离婚，休妻，易妻；

媳妇的私逃；

母权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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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甘肃土人中普通的婚姻方式，是由男子购买他的妻子。

婚姻的型式大别有三种，每种都有它特具的礼俗和规则：

初婚

再蘸

再娶或多妻

第一章　　买卖式婚姻

初 婚

婚姻的提要 两造 未婚夫妇的社会地位

订 订婚的方式婚的年龄 姑娘的价格及

订婚礼 结物的磋商 送给未婚妻的礼物

婚的年龄 规定结婚的日期；商议最后的安排

接受礼物和宴请客人 没有仪式的结婚

女家的离 亲迎 新娘进门别宴

女家 结婚 新送给男家的礼物

娘的开口 筵席 男家送女家的礼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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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人的散去 新夫妇婚后的拜访

和女家的关系

婚姻的两造

男子们有能力娶妻时，就要找一个年轻的姑娘做他的妻子，

那是很自然的，而且这也几乎是必需的。在结婚时他们自己也

常是正在年轻的时候。普通的结合都是在年轻的男女间。这里

第一个问题是谁和谁结婚。

甘肃土人的婚姻规则是很简单的。凡是结婚的两造不能属

于同姓，所以他们不能出自同一家属的人。这种规则并没有例

外。在汉人及突厥蒙古（ ）人中亦有同样的规则。

土人们以为在古时凡属于同一土司的，都是同姓。同姓的

酋长和人民同组成一个氏族。这是很可能而且也许确是如此

的，因为在和甘肃土人种族上极密切相关的蒙古人中，凡是属于

同一氏族的都是同姓。 不过现在甘肃土人并不是这样了，属

页：虽教授著（成吉思汗传》（ ）， 在两

族恶劣的关系中，弱小部落采用强大邻族名称的风俗曾发现于高加索

）（ 、阿尔泰（ 及现代的蒙古。

当十二世纪鞑靼部落强大而繁盛时其他蒙古氏族常自己承认鞑靼的

名称；以致他们自己本来的名称，除了最近的邻族外，都不知道了。

页：自 克服蒙古诸部落后，成吉思汗于一二 六年宣称

族曾有一次恢复蒙古名裔出 。 称的光荣，所以该族的人民自

此均自认为蒙古人。现在隶属于蒙古族的
，

及

都接受蒙古的名称。这许多联合的部落一旦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，而这名

称日渐光荣，使一切游牧人民都以被称为蒙古人而自骄。

在甘肃的土人中有同样的风俗。在卓泥子地方的杨土司中有百余家

迁居属于李土司的水磨沟，因而改姓为杨 受李土司管辖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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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宁）地区的三个蒙古人

中立的青年是一部落的酋长，胸前挂一佛教徒的纪念品。

于同一土司的家族，并不一定是同姓。

在古时，同姓不婚等于同部落或同氏族内的人不许通婚。

我们称这种限制为外婚制的规则。因为同姓和同族是相等的，

所以外婚制不但只是以家族为范围，而且是包括氏族说的。不

过这是以前的情形，现在外婚制的规则则只限于家族的范围之

内了。

土人关于姓的概念和家族的概念是相等的。凡是不同姓

的，即使他们是出于同一祖先，亦不认作一家人。这种概念所引

起的结果是：女子出嫁后要姓丈夫的姓，离开自己的家，不再算自

己家里的人了；死了亦不能葬在自家的坟地里。她们的子女姓丈

夫的姓，对于他母亲的家算作外人。因为这两家的孩子们并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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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姓，所以也不受外婚规则的限制，他们可以通婚。因之我们常

见姑舅表亲间男女的结合。在蒙古人中也有同样的情形。

在汉人中我们也亦见到了相似的风俗，虽然在他们间“异

姓，异族”的原则并不十分严格遵守。我们常见姑表兄弟和舅表

姊妹间的结合，但是反过来姑表姊妹和舅表兄弟间则不然。

土人中还有一种常见的婚姻，就是姨表间的结合。两姊妹

嫁给不同姓的丈夫，她们的子女自然可以通婚了。在汉人中也

有同样的情形。

现在土 家人中还有一种结婚的型式，就是妇女的交换。

可以把他们的女子送给 家的男子为妻， 家也把他们的同时

女子送给 家的男子。这种情形在汉人及蒙古人、满洲人中亦

是常见的。

姑表姊妹如果嫁给舅表兄弟时，这种结合称为“倒亲”，意思

是说嫁回来 从前你们把母亲给我们了，现在我们把她，也就是

， ，

曾谓满洲语言是通古斯 语及蒙古语言的混合体，而且受

很大的影响。　 他并且指出与高丽、通古斯及蒙古等族的交通和同化。

从体质上作者亦见其混合的性质，所谓“蒙古种”只是一种出于旅行家肤浅

观察的虚构。（ 页）满洲人自己承认他 新们有三种团体： 古满洲人，

满洲人， 蒙古满洲人，关于满洲人我们以后还要讨论。虽则甘肃和满洲

相距很远，虽则甘肃土人和满洲人并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们可以见到有

很多风俗两地是完全相同的。二者所经不同的历史，所受不同邻族的影

响，很多地方足以互相比较，用以明了它们的变异和演化。

在满洲人中）直到现在，交换妇女是得到妻子的一种办法。有几个

通古斯的团体中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。 页）（”史禄国，

史禄国教 ）的（满洲社会组织》（授（

一书中有一节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参考：满

洲人并不以他们的姓为一个民族名称（ ，只是一个集合许多

“民族团体”而成的政治团体的名称（ 页 ）包括蒙古人及其他）。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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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女儿给你们的儿子”的意思①，但是汉人却不是这样，他们大

半不喜欢倒亲的。至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她姑母的儿子的情

形，则在汉人及土人中都有。这就是说“侄女跟姑姑”。

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就下结论说，现在这些土人的婚姻还

是代代都是照例的必须在几个一定的家族中来配合；我们亦不

能因此推论在一个家庭里所娶的媳妇都是表姊妹，亦不能说他

们绝不与没有亲戚关系的外族通婚，这些情形只限于古时罢了，

事实上，现在表亲婚姻还是很多。因为一个家族可以用这种婚

姻型式多至五六次，普通他们找配偶时也大半是限于一定的范

①“在满洲人中有一种特别的婚姻型式，他们称为 ，就是‘我和我

的 结婚’， 是我父亲的姊妹的女儿。这种型式是不常实行的，因为

这种结合，据满洲人的见解，要把自己骨肉作亲家，会引起不良的结果。

一称谓是指我父族的女长辈的女儿和我母族长一辈者的女儿。若我

们承认满洲人以前是采用母系制的，则此种称谓分类及特有的婚姻权利便

都容易明了了。（”史禄国， 页）

以此种习俗视作出于母系制度，虽属可疑（因为在父系组织中也可以

见到同样的习俗），但确表示一种极重要的社会状况，我们后面还要讨论。

在研究甘肃土人之前，作者曾到西宁地方去，遇见一位双牛沟（地属连

城）的老人，他同我说，依一古代的传说，该地的土人是从云南及贵州来的，

因为那时在西宁地方和西藏开过仗。 杂志上有过一篇关于苗民

的文字，引起了我对于这传说的兴趣。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甘肃土人从历

史上论并不是出源于云南和贵州，但是据《华夷译语》（ 所注）我

们知道被明洪武帝所征服的蒙古人曾在中国的西南打过仗。所以在甘肃

土人中，曾有那在云南打过仗的蒙古人的后裔。这是可以用来解释上述传

说的。我们将在甘肃土人的历史中讨论这问题。

曾发表“ ，

，，

于
“

，

”

， 页。但关于苗民的问题更需要详细的，

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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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之内，所以由父母亲属中结成的配偶自然为数要较在绝对不

相识的家庭中多了。

这种风俗也有它重要之点。为什么大家对于有多年姻亲关

系的配偶表示赞成呢？这是一种古旧而普遍的风俗。为什么倒

亲在土人中又视作神圣的呢？为什么当自己兄弟为他们的儿子

们向姊妹讨女儿时，她们不能拒绝呢？为什么？没有人能回答。

为什么婚姻总限于一定几家的范围之内呢？为什么在结婚那天

男家一定要请女家的主婚人说几句传统的话的风俗，是这样普

遍而且悠久呢？虽然两家根本不相识的，为什么也是这样，同样

的要自以为有很长久的姻亲关系，而这次婚姻只是重结旧好呢？

为了要明了这种习俗，我们能不记得这些土人在古时是些

游牧的人民吗？他们曾住在中亚极高的山坡上，为了怕被别个

更强的民族的侵略和消灭，他们岂不愿意在近处找一个和他们

生活相同的团体来帮他们的忙吗？除了通婚以外，又有什么方

法能使他们和这些助手的关系更稳固更长久呢？

事实上，这两个团体时常交换男女用以为质。还有什么结

盟方法比较通婚更自然呢？当我们读蒙古史时，就发现某族的

男子常娶某族的女子为妻，就由这种通婚里取得和平。他们协

约的保障就是通婚。这在游牧时期可说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

了。在古时，婚姻一事并不只是造成一个家庭，并且时常用以联

络双方的团体和民族。

在这种观念的范围里，我们对于倒亲势力的巨大和神圣，便

很容易给予一种解释了。同样的，我们可因此明了姻亲团体间

男女青年通婚的风俗了。我们可以明白这种通婚方法在游牧民

族中是必需的。不过当一个肢体对于全身失去效用时，它的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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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是很慢的，同时它消失的原因，我们也不常清楚。同样的，一

种风俗对于经济状况失去效用时，其消失也是很慢而且不常被

人理会的。

我们可以这样结论说，依我们实际所见，由于内婚制的兴

起，外婚制的规则，已渐失势了，不过在今日的土人中，姑表婚姻

的例子还是很多。

当土人替他们的子女办婚事时，至少在现在，他们是要顾到

双方辈分的。所以一个外甥不能同他的姨母结婚，一个舅舅不

能同他的外甥女结婚。普通，男女两造的辈分总是相同的。

这种规定在汉人中也很严紧。不过土人关于“叔接嫂”的风

俗并不似汉人那样严。当地汉人中，弟死兄常娶弟媳为妻，但却

不能倒过来。

土人若和汉人的女子结婚，就要被族中的长者所责骂，因为

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民族分解的一个原动力。不过现在这种婚姻

逐渐多了，特别是族中的首领立出了榜样之后。这种婚姻会促

页“：蒙古部
，

落组织是包含着外婚

制的，就是说，凡属于某氏族的男子必须娶异族的女子， ⋯因为劫掠妇女

而引起的争斗、战事时 一案）常发生（作者亲见 种解

决的办法就是订立互相交换妇女的条件。凡订立这种条件的两氏族互称
“ ，

”。 方言一字亦见于 中，为“ ，如其他蒙古方言。

但在 人中，此字最先失去它的意义。自此以后，两族互换妇女的风

俗，亦不复存在了。现在“ ，，一字的意义，是指已订婚的男女两方的家属。

我并不以为必须以图腾制来解释甘肃土人所通行的外婚制规则。事实上，

游牧人民的生活已足够解释了；其次外婚制不一定是有图腾性质的，三则

事实尚没有证明蒙古人中有图腾的存在。在讨论土人的宗教时，我们将提

出两件对于这问题值得注意的事实来：播种后所举行的宴会中的树杆及青

春的两次宴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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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人年轻妇女嫁给一西藏人的家庭

骑在那盛装的马上的是她的公公，手里抱着孩子的是她的婆婆。

全体都穿西藏服装。

进土人被汉人的同化。

土人常把女儿嫁给西藏人。西藏的半游牧人民是他们的近邻。

喜欢娶他们的女子的原因，似乎是为了她们的生殖力强，这是名

闻全区的。并且土人的女子也特别容易适应西藏人的文化。

①在满洲人中，关于婚姻两造的规则较之甘肃土人更为复杂。

上引书， 页以下：“一妇女能和一男子结婚的有三种限制： 绝对的限

制，不准逾规的，例如同氏族间不准通婚。”这个规则史氏解释如下“：普通

的禁律就是同属一‘ 者通婚。” 是氏族中的两个团体，五代以

上不同祖，互相通婚的外婚单位，各有各的神名、礼节和萨满。 特定的

限制，例如与有关系的氏族或宗教团体的妇女不宜通婚。 偶然的限制，

例如寡妇和鳏夫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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